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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低值易耗品使用管理制度 

 

一、总则 

为规范化材学院实验室低值易耗品（以下简称“低值易耗

品”）的管理与使用，确保本科教学及科研活动的顺利进行，同

时考虑到学院教师人数增长及学生扩招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

理制度。本制度旨在明确低值易耗品的分配原则、使用范围及申

请流程，以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合理分配。 

 

二、低值易耗品定义与主要用途 

定义：低值易耗品指单价较低、使用寿命较短、易于消耗或

损坏的物品，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试剂、溶剂、实验耗材、小型工

具等。 

主要用途：主要用于保障学院本科教学的正常开展，包括但

不限于日常教学实验、学生毕业论文实验、创新实验项目等。 



 

三、使用细则 

本科教学保障：低值易耗品的首要用途是确保本科教学实验

的顺利进行，满足基本教学需求。 

毕业论文补助：带毕业论文的教师，根据学生人数，每位学

生可获得 100 元实验药品补助，超出部分需教师自行承担。 

特殊药品购买：对于易制毒、易制爆等特殊药品，教师可申

请学院代购，超出总额部分自理。 

钢瓶气体补助：对于毕业论文实验中使用到的钢瓶气体（主

要为氮气、氩气），每 8 名学生补助 1 瓶。 

创新实验补助：指导创新实验项目的教师，根据学生人数，

每位学生可获得 100 元实验药品补助。 

仪器设备耗材：仪器设备出现小故障需要耗材时，管理员应

及时上报至实验室主任。对于需大额维修的仪器设备，管理员需

向学院提交维修报告，申请维修经费。 

经费困难申请：教师个人经费确有困难，影响正常教学或科

研活动的，可向学院提交书面申请，学院将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解

决。 

四、申请与审批流程 

需求申请：教师需根据实际需求，提前向相关实验室提交低

值易耗品使用计划或维修申请。 



审核批准：实验室主任或指定负责人对申请进行审核，确认

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后，报学院审批。 

采购与分发：学院根据审批结果，统一组织采购并分发至相

应实验室或个人。 

五、监督与考核 

学院将定期对低值易耗品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确保资源得

到有效利用，避免浪费。 

对于违反本管理制度，擅自挪用、浪费低值易耗品的行为，

学院将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处理。 

六、附则 

本制度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，上述各项补助以一个

自然年为计算标准，不再顺延。 

本制度解释权归学院所有，并根据学院发展及实际情况变化，

将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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